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乡市慧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大额股权质押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主办券商”）为新乡市慧

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慧联电子，证券代码：871341， 

以下简称“慧联电子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。 

根据慧联电子 2018年 11月 12日发布的《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，公

司控股股东深圳九日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日旭”或

“控股股东”）将 44,065,000股股份质押给河南农开裕新先进制造业

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，为河南农开裕新先进制造业投资基金（有限

合伙）认购公司发行的 40,000,000元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提供

担保，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比例为 89.81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

68.34%，其中 32,580,000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11,485,000股为无

限售条件股份，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质押权人与质

押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期限为 2018年 11月 9日起至 2021

年 11月 8日止。 

因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，如因股权质押所担保债务到

期不能清偿，若发生质权人行权等情形，可能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

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。  

主办券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2018年 11月 13日 


